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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各機關編製 114 年度概算應行注意事項 

一、 花蓮縣議會、花蓮縣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所轄鄉鎮市公所(簡稱各機關)編

製 114年度概算，除依「一百十四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中

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編製要點」、「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外，並

請參照本注意事項辦理。 

甲、一般部分： 

二、 歲入方面應按以前年度實收狀況、113 年度已過期間實收情形，衡酌各種增

減原因及其他經核定之收入，核實編製歲入概算，如因物價波動單價調整（非

外在因素）而有超收亦不得以此請求追加相對之歲出預算，為考量受惠者付

費原則，各種申請書表應採使用者付費方式收費。 

三、 各機關預算除依照本機關法定職掌外，應參照行政院施政方針及縣長政見、

議會建議案等擬訂 114年度施政計畫，並依計畫考量人力、物力、技術條件

及在 114年度所能完成之工作量，遵循節約原則擬編歲出概算。 

四、 各機關經常性業務經費，除依相關法規辦理事項或依標準調整增加外，一律

按核定額度編列（不包括上級補助計畫及收支併列計畫），至新增經常性計

畫所需經費，亦應先就原核定預算額度內調整支應。 

五、 為配合本府當前施政重點需要，各機關應落實零基預算精神及「先減法、後

加法」原則，將原有的計畫或預算，全部歸零重新檢討。按本府施政方針所

列重大政策規劃預算資源，且就所獲 114 年度之基本需求(扣除人事費)額

度，檢討調減至少 10%之舊有經費，用以安排重大施政所需。 

六、 為促進資源有效運用及維持經常收支平衡，各機關應切實在 114年度歲出概

算額度範圍內，秉持零基預算精神，通盤檢討辦理下列事項： 

(一)全面檢討現有施政計畫之優先順序及實施效益 

1.各項計畫應按輕重緩急、成本效益等縝密檢討，排列優先順序，在本府

核定之各類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統籌調配編列。 

2.各機關應參酌各計畫執行情形，檢討所有計畫，如有未合時宜、以前年

度實施未見績效或經審計單位查核結果屬財務效能欠佳之計畫，應予檢

討停辦、減辦、創新作法或引進民間參與等方式辦理；上年度預算執行

進度落後、以前年度保留款過鉅或歷年預算賸餘數偏高者，應徹底檢討

預算執行落後原因，114年度應減列或免列；預算內容可撙節，亦應檢討

減列，俾可騰出額度容納新興政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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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機關應適時就監察院調查案件、審計室建議改進事項及民意機關、輿

論批評事項，以及不經濟支出等，衡酌予以檢討。 

4.各機關依規定所必須之重大支出，應予逐項檢討匡列，如有未合時宜或

未具效益之支出，應儘速研議修正相關規定，並完成修正規定程序。又

若未有效控管主管法規之訂修，致再持續增加者，將相對減列「各機關

基準需求額度」予以挹注。 

5.各機關規費之徵收，應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依辦理費用或成本變動趨

勢、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及其他影響因素，確實檢討調整編列；如

未具正當理由，採行調降規費費額或刪除收費項目者，將相對減列「各

機關基準需求額度」。 

6.收支併列項目應核實編列，並檢討科目整併之可行性，以增加預算執行

彈性，如屬公有設施或財產之經營管理，以及屬作業或營業性質之業務，

應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規定，檢

討改由委託民間辦理，以收取回饋金或權利金編入預算，俾利業務推廣

及增加收益。 

7.各機關若有新興重大業務或計畫，致經費難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容納

者，應採收支同步考量機制，設法增加收入以作為相對財源，或檢討部

分業務納入相關特種基金辦理，俾可騰出額度容納新興政事所需。 

8.為促進縣有財產運用效能，各機關規劃土地開發，應優先檢討採招標設

定地上權或與民間合作開發，以減少政府興建費用之投入，並增裕權利

金與租金收入。 

9.各機關應落實執行「閒置公共設施成因研析與推動活化策略」，於計畫規

劃階段審慎評估建設之需求性、必要性、財務可行性及營運管理計畫等，

以確保其預期效益及避免公共設施興建完成後造成閒置或低度利用之情

形。 

10.新興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並開

發自償性財源，凡經評估適宜由民間辦理者，應優先由民間興辦或促進

民間參與。 

11.為落實計畫預算精神及符合預算法規定，各機關新興計畫或尚未核定之

延續性計畫，應儘早研擬及完成核定程序。 

12.採一次發包分年辦理之跨年期計畫，應參照預算法第 39條有關繼續經費

之規定，列明計畫名稱、經費總額、執行期間、本年度編列數及以前年

度法定預算數總數(含動支預備金)，納入預算書表達，以供議會審議，

各機關跨年期計畫應儘早研擬及完成核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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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各機關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預算，應於預算書上明列補捐助項目、對

象及金額；如明列項目、對象確有困難，亦應以學術藝文團體、身心障

礙團體、社會福利團體、社區發展協會、職業工(公)會…等明確特定範

圍之概括式類別表達，不得僅寫補助「民間團體」、「社會團體」、「國內

團體」、「社區」。 

   (二)重要經費應優先編列預算辦理  

1.各機關所辦業務由上級機關全額補助者應優先編入概算，補助收入應以

核定數為準，並詳述編列依據以免虛收實支。上級機關僅部分補助，本

府必須負擔配合款者，次優先編入概算，並應在費用明細表「說明」欄

註明計畫名稱代號，配合款部分儘量先由核定額度內編列，如無法支應

再予以專案配合。 

2.各機關曾因原編列經費不足而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者，114年度應視實際

需要情形優先編足，於年度執行時，並應嚴格控制，避免以原編列經費

不足為由，再次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並應避免連年以相同事由申請動

支第二預備金。 

3.獎勵競賽及民眾檢舉獎金應優先編足，公務人員專案獎金則不宜增加，

年度執行時，並應本核實原則控管，在預算範圍內支應。又為增加執行

彈性，並檢討科目整併之可行性。 

4.各機關預算籌編過程中，應融入性別觀點，並關照性別平等重要政策及

相關法令，具促進性別平等目標及效果之計畫，優先編列預算辦理。 

5.各機關預算籌編過程中，應融入淨零排放相關概念，並依淨零轉型之階

段目標及關鍵戰略，就具促進淨零排放目標及效果之計畫，優先編列預

算辦理。 

6.各地政事務所由勞務收入項下提列之勞務支出，按花蓮地政事務所採逐

級差額累退比例(15,000 千元以下 45%計，超過 15,000 千元部分 40％

計)、鳳林地政事務所 70％、玉里地政事務所 60％範圍內視實際需要編

列概算。 

 (三)緊縮經常支出 

1.各機關應依照「114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規定編列，不得溢列。

非經行政院核定有案之員工待遇、福利、獎金或其他給與事項，均不得

列入概算。 

2.各機關員額除高中、國民中小學教師員額部分得依本府核定班級先行伸

算編列外，其餘不論編制內、編制外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先行編列預算辦

理，員額增減均應在人事費彙計表內註明奉准文號，約聘僱人員及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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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薪資應依「114年度預算約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薪資編列基準表」編

列，且約聘僱人員人事費應將核准僱用之文號或檢附簽准案填入說明欄。 

3.各機關人事費部分，114年度預算依 112年度人事費決算數及近十年平均

成長率及調薪 4%部分核列，同時衡酌 113年度實際支用情形計列。 

4.各種節令慶典經費，不得舖張；非必要之禮品採購及聯誼餐敘經費，不

得編列。 

5.非當前迫切需要之委辦、捐助民間團體及租車經費等，應儘量減編。 

6.各機關印刷、刊物、油料、水電、會議、辦公器材、委辦計畫等一般經

常性支出，應本節約原則，確實檢討編列。 

7.國內、外旅費與派員出國教育訓練費，應嚴格控管；114年度編列國外旅

費及派員出國教育訓練費之合計數，以不超過該二科目 113 年度預算案

合計數為原則；各機關出國進修、研究及實習計畫，應報由各該主管機

關從嚴核定。 

8.因公出國計畫經費中，有關外幣需求折合新臺幣數額，美金部分應以 113

年 4 月 1 日中央銀行網站外匯資訊所載銀行間成交收盤匯率的美金折合

新臺幣匯率最新資料估算之：以美金匯率 31.979元計算。 

9.各機關特別費除縣長、副縣長及縣政府(議會)秘書長依 114 年度共同性

費用編列基準表規定編列外，縣政府府外各機關首長應依下列金額編

列：警察局每月 19,800 元，消防局每月 17,200 元，花蓮地政事務所每

月 6,000 元，其餘依各機關預算員額（不含技工、工友、駕駛）每人每

月 110元編列。 

10.各機關公務車輛油料費應以台灣中油公司網站所載 113 年 4 月 1 日汽柴

油零售參考牌價：汽油每公升 31元、柴油每公升 27元編列。 

11.各機關租賃公務車輛，應優先租用電動車等低污染性之車種，並應以實

用為原則，力避奢華車款，且不得租賃全時公務車輛，亦不得編列租賃

交通車提供員工上、下班之費用及員工上、下班之交通補助費。 

12.警察局及消防局辦公費應依下列標準編列：內勤及行政人員以每人每月

1,048元；外勤人員每人每月 800元，並應優先支應基本辦公用水電費。 

13.資訊設備應依下列標準編列：(1)個人電腦（含作業系統、不含螢幕）每

台 25,000 元、(2)個人電腦（含作業系統及螢幕）每台 30,000 元、(3)

筆記型電腦每台 32,000元。 

七、 各機關在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所編送之 114年度歲出概算，如有不符共同性

費用編列基準及前述各項原則，致遭本府審查結果刪除之數額，原則上均不

再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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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府於審查各機關所編送之歲出概算，除依以上各項原則處理外，並得視 114        

年度本府整體收支檢討結果、配合財政收支劃分法審查以及各主管機關業務

或經費移撥情形，對原核定額度作必要之調整。 

九、 各機關之歲出預算表與歲出計畫說明提要及各項費用明細表相關數字應相

互勾稽，並切實核算。 

    前項明細表內容填列，不應完全依上年度說明抄襲，若有不合時宜內容，    

應即時修正。 

十、 本府及各所屬機關之概算應由業務承辦單位依職責先行編妥送交會計單

位，會計單位應依有關規定詳加審核，善盡預算編審之責，並簽請各該機關

相關業務單位簽章及首長核定後，送本府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審查。 

乙、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十一、營業基金預算之編製，應本企業化經營原則，設法提高產銷營運量，增加收        

入，抑減成本及費用，以追求最佳盈餘為目標。 

作業基金預算之編製，應本財務自給自足之原則，減少對縣庫之依存度，設

法提升業務績效，降低生產或服務之單位成本，以達成最佳效益為目標。 

特別收入基金預算之編製，應在法律或政府指定之財源範圍內，妥善規劃整

體財務資源，並設法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以達成基金設立目的。 

十二、各基金預算之主要表、明細表及計算表相關科目數額應詳加核對並相互勾

稽，成本（或費用）明細表應於說明表中說明，以利審核。 

十三、各基金之成本與費用應依業務計畫之實際需要編列，不得以上年度預算數為

基數籠統增減，以符合零基預算精神。 

十四、基金年度預算資產負債預計表、預計平衡表之編製，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前年度實際數應依前年度決算審定數填列。 

(二)本年度預計數係以上年預計數為基礎伸算資產負債及淨值各科目預計至

本年度止餘額。 

(三)本年度預計數減上年預計數等於比較增減數。 

(四)本年度預計數務請依業務實際情形精確估算，比較增減與盈虧（餘絀）

撥補預計表及現金流量預計表相關數字相互勾稽。 

(五)資產負債預計表、預計平衡表相關科目應注意是否平衡。 

(六)資產負債預計表、預計平衡表中部分科目之增減與費用有密切關係，應

注意互相勾稽，如：呆帳、折舊、遞延費用之攤銷應與損益（餘絀）科

目之明細表互相勾稽。 

(七)與營運目標相關之資產、負債科目，其估算應考慮與營運目標之相關性，

務求兩者之間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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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教育部分共同性費用項目，應依「114年度預算學校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

編列預算。 

十六、本縣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之預算案及法定預算，應由本府各處及

所屬機關於網站公開其主管之預算書。 



（一）約僱人員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薪點
全年度預算數 約聘僱人員待遇 獎金 其他給與 退休離職儲金 保險

190 438,000 317,000 41,000 16,000 19,000 45,000

200 459,000 333,000 43,000 16,000 20,000 47,000

210 481,000 349,000 45,000 16,000 21,000 50,000

220 502,000 365,000 47,000 16,000 22,000 52,000

230 522,000 382,000 49,000 16,000 23,000 52,000

240 543,000 398,000 51,000 16,000 24,000 54,000

250 565,000 414,000 53,000 16,000 25,000 57,000

260 586,000 430,000 55,000 16,000 26,000 59,000

270 608,000 446,000 57,000 16,000 27,000 62,000

280 630,000 462,000 59,000 16,000 28,000 65,000

290 650,000 479,000 61,000 16,000 29,000 65,000

300 672,000 495,000 63,000 16,000 30,000 68,000

310 695,000 511,000 65,000 16,000 31,000 72,000

320 714,000 527,000 67,000 16,000 32,000 72,000

330 737,000 544,000 69,000 16,000 33,000 75,000

（二）約聘人員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薪點
全年度預算數 約聘僱人員待遇 獎金 其他給與 退休離職儲金 保險

280 630,000 462,000 59,000 16,000 28,000 65,000

296 662,000 488,000 61,000 16,000 29,000 68,000

312 699,000 514,000 66,000 16,000 31,000 72,000

328 732,000 540,000 69,000 16,000 32,000 75,000

344 764,000 566,000 72,000 16,000 34,000 76,000

360 796,000 592,000 75,000 16,000 35,000 78,000

376 829,000 618,000 79,000 16,000 37,000 79,000

392 862,000 644,000 82,000 16,000 39,000 81,000

408 893,000 670,000 85,000 16,000 40,000 82,000

424 925,000 695,000 88,000 16,000 42,000 84,000

440 957,000 722,000 92,000 16,000 43,000 84,000

456 989,000 747,000 95,000 16,000 45,000 86,000

472 1,020,000 773,000 98,000 16,000 46,000 87,000

488 1,051,000 799,000 101,000 16,000 48,000 87,000

504 1,083,000 825,000 104,000 16,000 49,000 89,000

520 1,117,000 851,000 108,000 16,000 51,000 91,000

註：1、表列酬金及公提離職儲金係依113年1月18日府人福字第1130013712號函辦理。

　　2、職災金支付時依勞保局核定各機關學校職災投保比率支付。

114年度預算約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薪資編列基準表



（三）約聘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薪點
全年度預算數 約聘僱人員待遇 獎金 其他給與 退休離職儲金 保險

280 667,000 492,000 63,000 16,000 28,000 68,000

296 703,000 520,000 66,000 16,000 29,000 72,000

312 740,000 548,000 70,000 16,000 31,000 75,000

328 772,000 575,000 73,000 16,000 32,000 76,000

344 808,000 603,000 77,000 16,000 34,000 78,000

360 840,000 630,000 80,000 16,000 35,000 79,000

376 876,000 658,000 84,000 16,000 37,000 81,000

392 910,000 686,000 87,000 16,000 39,000 82,000

408 944,000 713,000 90,000 16,000 40,000 85,000

424 979,000 741,000 94,000 16,000 42,000 86,000

440 1,012,000 769,000 97,000 16,000 43,000 87,000

456 1,045,000 796,000 101,000 16,000 45,000 87,000

472 1,079,000 824,000 104,000 16,000 46,000 89,000

488 1,114,000 851,000 108,000 16,000 48,000 91,000

504 1,148,000 879,000 111,000 16,000 49,000 93,000

520 1,182,000 907,000 115,000 16,000 51,000 93,000

註：1、本表適用對象為縣府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

　　2、表列酬金及公提離職儲金係依113年3月11日府人福字第1130046010號函辦理。

　　3、職災金支付時依勞保局核定各機關職災投保比率支付。

　　4、中央補助款進用之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請依各該補助計畫辦理。



（四）約聘社會工作人員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薪點
全年度預算數 約聘僱人員待遇 獎金 其他給與 退休離職儲金 保險

280 650,000 480,000 61,000 16,000 28,000 65,000

296 689,000 507,000 65,000 16,000 29,000 72,000

312 724,000 534,000 68,000 16,000 31,000 75,000

328 756,000 561,000 71,000 16,000 32,000 76,000

344 791,000 588,000 75,000 16,000 34,000 78,000

360 823,000 615,000 78,000 16,000 35,000 79,000

376 858,000 642,000 82,000 16,000 37,000 81,000

392 891,000 669,000 85,000 16,000 39,000 82,000

408 924,000 696,000 88,000 16,000 40,000 84,000

424 958,000 722,000 92,000 16,000 42,000 86,000

440 990,000 750,000 95,000 16,000 43,000 86,000

456 1,022,000 776,000 98,000 16,000 45,000 87,000

472 1,057,000 804,000 102,000 16,000 46,000 89,000

488 1,088,000 830,000 105,000 16,000 48,000 89,000

504 1,121,000 857,000 108,000 16,000 49,000 91,000

520 1,156,000 884,000 112,000 16,000 51,000 93,000

註：1、本表適用對象為縣府實際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之社會工作人員。

　　2、表列酬金及公提離職儲金係依113年3月11日府人福字第1130046010號函辦理。

　　3、職災金支付時依勞保局核定各機關職災投保比率支付。

　　4、中央補助款進用之社會工作人員，請依各該補助計畫辦理。



（五）約用人員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薪點
月薪 全年度預算數 說明

基本工資 27,470 463,000

220 29,700 500,000

250 33,750 568,000

280 37,800 637,000

註：1、表列酬金係依113年1月18日府人福字第1130013712號函辦理。

　　2、職災金支付時依勞保局核定各機關職災投保比率支付。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之說明欄統一

填寫「約用人員○人(薪點XXX ○人、薪點XXX ○

人、基本工資○人)薪資、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年

終獎金等」



114 年度預算學校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 

費用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新臺幣元) 
說明 

(一)學校校長特別費 年 

月 

 一、依行政院 102年 7月 16日院授主預字

第 1020101775A 號函所訂標準，明義

國小每月 8,200 元編列、中正國小及

宜昌國小每月 6,000元編列。 

二、除明義國小、中正國小及宜昌國小，學

校部份由辦公費提撥百分之十五。 

(二)學校基本辦公費及班

級費等 

   

 1.高中、國中、小值勤費  員 250 

工 200 

最高按員每天 250 元，工每天 200 元基準編

列。值班人員與保全兩者混合併行者，其

額度合計不得超過原值班費編列基準。 

 2.縣立高級中學辦公費 

  (1)基本辦公費 

 

校月 

 

15,000 

 

  (2)班級辦公費 班月 600  

 3.國民中學辦公費 

  (1)基本辦公費 

   

    本校 校月 12,000  

    分校 校月 8,000  

  (2)班級辦公費 班月 600  

  (3)學生課業活動費 生年 1,600  

 4.國民小學辦公費 

  (1)基本辦公費 

   

    本校 校月 20,000  

    分校 校月 10,000  

    分班 班月 6,000  

  (2)班級辦公費 班月 600  

  (3)基本修繕及設備費 校年 

班年 

60,000 

600 

依實際需要核實編列。 

 5.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

班教材編輯費 

班月 600 以每月實際編撰有教材者為限。 

 6.國民中、小學加強辦理

社會教育經費 

   

(1) 基本費 校年 12,000  

(2) 班級費 

1班至 12班部分 

13班至 40班部分 

41班以上部分 

 

班年 

班年 

班年 

 

1,080 

970 

700 

班級費採分段逐級遞減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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